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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和产

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聚集，掀起了新一轮的海洋开发利用

高潮和热潮[1]。21世纪以来，用海需求更加旺盛，用海矛

盾更加突出，海域、海岸线等空间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加

剧，海域管理的面临更大的挑战[2]。为适应海域管理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必须全面提升海洋开发、保护和管理的综合管控能力。

目前我国在海洋管理方面的经济手段有多种，分别

由国家相关涉海部门管理实施。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征收的有海域有偿使用（海域使用金）、海洋工程排

污收费与海洋倾废收费等三种。沿海一些省市在海域增值

费（海域转让金）、海洋生态补偿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尝

试。鉴于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本文将对我国目前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这些经

济手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的海域管理经

济手段提供支持。

2  海洋管理中的经济手段

2.1  海域使用金

我国海域使用金的征收采用分等定级制度，根据不同

的等级、不同用海方式制订不同的征收标准[3]；同时根据

用海形式和用海性质的不同，海域使用金的缴纳方式采取

不同的缴纳方式。实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提高了海域的

利用效率，基本解决海域使用无序、过度、无偿的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2011年，全国征收海域使用金96.4亿元，其中，国家

审批项目用海征收海域使用金23亿元，地方审批项目用海

征收海域使用金73.3亿元。从各用海类型的海域使用金征

收数量看，海域使用金主要来自工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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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造地工程用海。2011年，三者海域使用金之和占海域使

用金总额的87.36%。但是从海域使用金在各用海方式分布

看，海域使用金主要来自于填海造地用海。2010年和2011

年，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占海域使用金总额的比例分别达

到86%和85%。

2.2  海洋工程排污收费

作为海洋排污收费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海洋工程排

污收费对刺激企业和海洋开发工程建设减少污水的排放，

促进排污单位加强污染治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促进

海洋环境保护有着重要作用[4]。目前我国海洋工程排污收

费制度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

目前我国黄海、东海、南海三大海区都已经实行了

排污收费制度，在检测海洋工程排污的数量和有效保护

海洋环境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效。2012年3月，钻井石油

平台生活污水排污就达3.4万立方米，生产污水排放量达

1141.7万立方米。

2.3  海洋倾废收费

与海洋工程排污收费制度一样，海洋倾倒收费在刺激

企业和海洋开发工程建设减少污水的排放，促进排污单位

加强污染治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促进海洋环境保护

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目前我国海洋倾倒收

费制度也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

目前我国黄海、东海、南海三大海区都已实行倾倒收

费制度。2012年3月，全国共发放许可证40本，批准倾倒

量总额为6265万立方米，海洋倾倒收费为1824.7万元。

2.4  海洋生态补偿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结构性缺失，尚未制定专门的

海洋生态补偿与赔偿的法律法规，相关的法律法规分散于

各部门立法。21世纪以来，沿海省市在海洋生态补偿赔

偿制度的建立方面开展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山东省、江苏

省、广东省、厦门市等相继颁布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

的管理办法，规范海洋资源环境损失赔偿款的收缴及海域

使用管理。

2.5  海域转让金

国家海域使用管理中海域使用金只包括海域出让金[6]，

国家层面没有出台海域转让金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随着海域利用的集约程度提高和海域二级市场的交易

数量不断攀升，海域增值收益的归属问题逐渐被提上日

程。为了参与海域增值收益的分配，各省市以征收海域转

让金和海域租金的形式实现。这种参与增值收益分配的形

式不仅在概念理解上带来歧义，而且混淆了海域使用金与

海域增值收益分配的经济和法律性质。

3  海洋管理经济手段存在问题

3.1  海域有偿使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3.1.1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偏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域稀缺性提高，目前海域使

用金征收标准已经明显偏低，主要表现是填海造地和稀缺

海域资源的海域使用金标准低。过低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

准在导致海域收益流失的同时，还导致海域资源的过度甚

至是破坏性使用，未起到遏制填海造地的作用。

3.1.2  海域价值评估方法存在逻辑不自洽

理论上讲，海域使用金是国家出让海域资源收取的租

金，基础是海域对具体经济活动的贡献。但是目前征收的

海域使用金的组成包含了海域空间资源占用资源租金和海

域生态环境补偿费 。

3.1.3  全国统一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不切实际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颁布后，各地只能按照统一的标

准进行征收。这种做法非常僵硬，一方面，很多地方反映

目前标准偏低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各地没有

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1.4  海域空间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低

我国目前海域出让方式主要是申请审批，海域招标、

拍卖的具体操作细则不明确，招标、拍卖这种最能体现海

域价值的市场机制在海域配置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海域

二级市场转让增值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规范，也没有海域

增值评估的技术规范和相应的管理制度，亟需完善海域物

权制度。

3.2  海洋工程排污收费和倾倒收费存在问题

3.2.1  超标排污收费采取的方法不合理

目前我国对于超标排放和倾倒污染物所采取的收费标

准仍是采用的一次性罚款收费方式，实际上属于超标排放

收费的污染控制方式，属于浓度控制的范畴。这种控制的

方法优点在于方法简单，但是这种方法作为环境保护控制

手段的初级阶段，没有考虑排污海域的环境容量和自净能

力，不能有效抑制海洋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原

来“达标排放，超标罚款”的收费方式过渡到“排污总量

控制”的收费模式已经成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必经之路，

在海洋功能区划、海域本身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调查的基础

上，应加紧制订相应合理的排污总量控制收费模式。

3.2.2  倾废收费和工程排污收费标准偏低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物价指数的高增长速率，现行的

收费标准偏低，已经不能有效抑制污染物排放和倾倒。排

污收费和倾倒收费应坚持排污收费和倾倒收费大于污染治

理成本的原则，提出较为科学合理的收费体系，提高收费

标准，加大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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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收费项目不完整

随着我国海洋开发的不断深入，海上工程建设事业的

不断发展，海上排污种类的不断增加，现行的排污收费和

倾倒收费标准难以有效包括所有的污染行为，所以海上排

污收费项目应不断地扩充和完善。

3.2.4  立法层次和执行力不高

目前有关海洋工程收费和倾倒收费的最高法律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如美国早在1972年就制定了《海洋倾废

法》，英国也在1974年制定了《控制海洋倾废法》，虽有

一定的法律作为保障，但是仍存在立法层次不高的，执行

力较低的不足，所以尽快制定我国的《海洋倾废法》是十

分必要的。

3.2.5  排污权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

排污权交易在控制环境污染成本和效率上较常规的行政

命令手段有很大的优势，不仅能够很好地督促激励排污单位

削减污染量控制生产成本，还可以有效促进污染治理和控制

方面新技术的创造和推广。目前我国仅有部分地区实施排污

交易，但存在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和监管，建立我国的排污

权交易市场和相应的立法框架已经迫在眉睫。

3.3  各种经济手段的性质相互混淆

3.3.1  海域使用金和海域增值费/税的经济性质与法律性质

首先，目前各省市《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中

使用的“海域转让金”和“海域租金”的术语与人们对这

些术语的通常理解存在歧义，容易引起混淆。根据《海域

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对“海域转让金”和“海域租金”

的定义，其实质是针对海域流转过程中（海域二级市场

交易，包括转让和出租）的增值额或者租金额按照一定的

比例所征收的增值税/费或者租金税，称为海域增值税/费

或者海域租金税比较妥当。考虑到新税种开征的权利在中

央政府，而目前国家没有开征海域增值税，因此目前称为

“海域增值费”比较准确。

其次，海域使用金是国家作为海域自然资源的所有

者出让海域使用权应当获得的收益，是资源性国有资产收

入。从经济性质看，海域使用金属于资源租金，是国家在

海域一级市场上海域使用权转让的收益；从法律性质看，

海域使用金属于权利金的范畴。

而海域增值税/费不是权利金，不能与海域使用金归

为同一范畴。国家一旦以有偿的方式（包括招标、拍卖或

者协议出让等方式）将海域出让，就失去了（在法定时间

内）对海域的使用、转让、收益的权利。从经济学的角度

看，此时国家对海域拥有的只是具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也

就不能再以资源所有者的身份征收权利金。从经济性质上

看，海域增值税/费是国家针对海域二级市场交易的自然

增值而收回的社会应得收益，类似于极差地租；从法律性

质看，海域增值税/费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利而不是以资

源所有者的权利向海域使用权转让方征收的税或者费。

3.3.2  海域管理经济手段与行政事业收费的性质

海域使用金是国家作为海域的所有者出让海域使用

权应当获得的收益，是资源性国有资产收入，属于权力

金的范畴；海洋生态补偿费是对自然的补偿，是对海洋

生态保护的生态正外部性和损害的负外部性的内部化手

段；海洋工程排污费是利用海洋环境容量资源而缴纳的

资源租金，也是属于权利金的范畴。与海域使用金针对

海域空间资源进行征收不同，是针对海洋环境容量资源

而征收的资源租金；废弃物海洋倾倒费包括了两个方面

性质[7]，一是使用海域空间而产生的海域使用金，二是对

海洋环境与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而进行的生态损害补

偿。

我国将废弃物海洋倾倒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超标

排污费、海域使用金、海域转让金都纳入行政事业收费范

畴，从理论上分析是存在矛盾的。并且在国家努力改善投

资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清理乱收费的背景下，把海洋管

理的各种经济手段作为行政事业收费，容易导致经济手段

被误认为是“乱收费”，阻碍海洋管理经济手段的实施。

4  结论

我国海域管理的经济政策正在形成过程中，海域使用

金征收、海域使用权贷款抵押等手段已在海域管理实践中

得到应用，对确立我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加快开发海洋，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为保护国家海洋资源与环境，迫切需要确定并完善海

域管理的经济手段，进一步体现海洋国家所有权的经济利

益，促进海洋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但目前，由于主

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我国海域管理的各种经济手段还不完

善，这要求我们立足现实，综合各种因素，制订反映实际

情况的海域管理经济手段，完善海域管理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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